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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文件

中石化联质发（2017）134 号 

 

 

关于组织申报第二批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
和单项冠军产品的通知 

 

各专业协会、地方行业协会、大型集团公司及重点企业： 

根据《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 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关于组织推

荐第二批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和单项冠军产品的通知》（工信厅联产业

函（2017）251 号）要求，工信部今年启动了第二批制造业单项冠军

示范（培育）企业推荐工作，并由我会负责推荐石油和化工企业参加。

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申请类别和条件 

（一）单项冠军示范（培育）企业 

符合《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<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培育提升专

项行动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工信部产业（2016）105 号）中规定的申

请示范（培育）企业 9项条件的企业可自愿申请。 

（二）单项冠军产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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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单项冠军产品应具备如下条件： 

1、单项产品在全球市场占有率位居前三。 

2、生产技术、工艺国际领先，产品质量精良，相关关键性能指标

处于国际同类产品的领先水平。符合工业强基工程等重点方向，属于

《中国制造 2025》重点领域技术路线图的产品，予以优先考虑。 

3、企业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各项管理制度完善，实施品牌战略，

经营业绩优秀。 

4、企业近三年无环境违法记录，产品能耗达到能耗限额标准先进值。 

二、有关要求 

1、请各专业协会、地方行业协会、大型集团公司及重点企业（以

下统称：各有关单位），做好本行业、本地区、本企业单项冠军企业遴

选申报工作，组织符合条件的企业和/或产品积极申报。 

为体现贯彻落实《中国制造 2025》、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的导向，

工信厅联产业函（2017）251 号文中已结合当前制造业实际，列出重点

产品领域（石化相关部分见附件），请各有关单位据此优先组织企业和

产品申报。 

2、细分产品界定。填报的细分产品类别，原则上参考《统计用产品

分类目录》8位代码填报，难以准确归入的应符合行业普遍认可的惯例。 

3、证明材料。申请企业应提供权威第三方机构出具的产品市场占

有率证明。完税证明以税务部门出具的相关材料为准。企业须对提供各

项材料的真实性负责。 

4、材料填报。 

（1）申请示范企业的，填写《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（培育）企业

申请书》。 

（2）申请培育企业的，填写《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（培育）企业

申请书》并编写《制造业单项冠军培育企业培育发展方案》。 

（3）同时申请示范企业和培育企业的（即在落选示范企业情况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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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 

重点产品领域 

（节选，石化相关） 

 

………… 

四、石化 

31.石油专用管涂料 

32.生物基增塑剂 

33.高性能碳纤维 

34.煤制烯烃 

35.钾肥 

36.六氟磷酸锂 

37.聚四氟乙烯树脂 

………… 

 




